
第三部分 项目需求

供应商在制作响应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。供应商人不能

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，必须作实

事求是的响应。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的，成

交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议，一切

后果和损失由中选供应商承担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为加强交通运输安全执法监督，提高安全执法监督成效，推动进

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拟委托第三方重点对执法履职情况、执法规范情

况、执法保障情况、执法人员法律和业务知识掌握情况等安全执法质

效进行评估，为开展安全执法监督工作提供系统的技术性支持。

二、项目完成时间

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

三、评估对象

市支队，各县（市）、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，共 7 个单位。

四、评估内容

1、执法履职情况

（1）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建立以及实施情

况，重点检查执法事项实施的覆盖面、各执法事项在实施中的占比及

执法事项实施成效；

（2）执法检查计划制定与实施情况、执法管理信息系统运用情

况以及执法数据统计、分析情况、与执法相衔接运行情况；

（3）执法工作开展情况，包括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重点监管、

“一体化+智慧执法+信用监管”等监管情况、事中事后行政执法提质

增效攻坚行动实施情况；

（4）对比分析 2022 年、2023 年、2024 年上半年的执法案件总

体情况，从案件数量、种类、覆盖范围、处罚额度、复议诉讼比例等

综合分析执法履职情况及存在问题；

（5）安全生产、污染防治、工程质量监督等专项执法行动实施

情况及成效；

（6）上级各项执法工作部署和要求落实情况，包括执法责任制



建立与落实情况等；

（7）特色工作、亮点工作等其它情况。

2、执法规范情况

（1）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意见情况；

（2）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（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）实施情况；

（3）执行执法规范化制度情况，包括规范执法主体、执行行政

处罚、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标准规范等情况；

（4）执法文书规范情况，面向全系统开展 1 次以上执法文书案

卷评估，从执法主体、事实和证据、法律适用、程序、卷宗管理等方

面进行全面评查，分析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，提出进一步提升文书制

作水平的建议；

（5）初次违法、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规定执行情况，执法自

由裁量权实施、罚没款解缴等内控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；

（6）执法人员行为规范情况，包括执行交通行政执法禁令、执

法人员职业道德规范、风纪规范情况以及执法人员党风廉政建设和考

勤考核情况；

（7）特色工作、亮点工作等其它情况。

3、执法保障情况

（1）综合执法改革后新机制建立、完善和运行等机制保障情况；

（2）执法“四基四化”建设情况，包括执法队伍职业化建设情

况；执法站所标准化建设情况；执法车船、便携式执法记录仪等执法

装备配备和管理情况；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或使用情况等；

（3）执法队伍建设情况，包括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更新培训、体

能技能训练、在岗培训等教育培训以及选拔晋升等情况；

（4）执法经费保障情况。

4、全市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法律和业务知识掌握情况

参与支队组织开展的执法大比武。包括执法测试及现场执法模拟。

五、主要评估形式及安排

1、问卷调查。第三方评估机构分别针对从业人员、服务对象、



执法单位及其他社会人士设计并随机发放调查问卷，了解各方对交通

综合执法的意见和建议，掌握总体评价情况。

2、数据监测。第三方评估机构从省交通综合执法管理系统（守

护 2.0）、被评估单位工作总结、有关台账和调查问卷中收集相关数

据，对执法履职情况等进行评估，并调取被评估执法单位 2022 年、

2023 年和 2024 年上半年的执法案件数据，结合同期复议诉讼案件和

投诉举报数据，进行综合评查分析。

3、实地检查。

（1）“直奔式”检查：由支队组织人员协同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到

被评估执法机构现场抽查执法工作有关情况，包括执法工作开展、执

法案卷、检查巡查日志等台账和相关资料等。

（2）“体验式”暗访：通过模拟服务对象办事、从事交通运输经

营活动等方式，随机抽查被评估执法机构的执法窗口等，查看执法人

员职业道德规范、执法禁令、执法风纪规范情况、办案效能以及各项

规章制度的落地执行情况。

4、调研访谈。支队协同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分别召开不同层次调

研座谈会，听取执法单位、执法人员和服务对象等意见。抽取部分被

处罚以及服务对象，进行单独访谈。

5、执法测试与现场观摩。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执法大比武。通

过执法测试、观摩执法人员现场模拟执法情况，查看执法人员法律知

识、实操技能及规范执法情况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
6、结合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评估。评估过程中，加强对各单

位排查的重点整治问题进行分析，并提出对策建议。

六、评估机构人员要求

1、第三方评估机构须具备法律工作背景和一定法治建设、行政

执法咨询工作经验，能够派出至少 5 名熟悉法治、行政执法的专家、

学者、工作人员参与评估工作，其中，交通运输法治、行政执法领域

专家、学者、工作人员不少于 3人。

2、第三方评估机构及人员须严格按照合同要求的工作纪律及保

密要求开展评估工作。



七、成果要求及形式

1、《南通市交通综合执法质效评估报告》；包括总报告 1 分、各

被评估单位分项报告 7 份。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从法律和制度的角

度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；

2、《南通市交通综合执法案卷评查报告》（含处罚案卷评查成绩

统计表）；

3、《南通市交通运输执法案件常见错误警示录及规范执法工作的

建议》，梳理当前基层迫切需要上级指导解决的问题，对有关法律法

规的理解和适用提出统一规范的意见建议；

4、抽考人员、模拟执法人员成绩汇总表和均分统计表；

5、提交的成果资料符合相关规范、符合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有关要求。

以上成果包括纸质、电子的文字材料、图片、PPT 等。

八、付款方式

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首付款，付款比例为合同金额的

40%，待现场工作全部结束，主体工作完成，经双方商定再支付合同

金额的 50%，当成交供应商提供本合同所有服务成果并经采购人验收

通过后 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剩余款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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